
伊利沙伯體育館

表演場  訂租申請表

注意： 

(1) 填寫表格前，請先參閱「訂租安排及指引」、「租用條件」及「租用條款第一附表」（定金、

租用費、服務費及特許權費用）。申請人必須提交訂租申請表正本。
(2) 申請人須確保其本人、其僱員、代理人及在租用期間獲准進入租用場地的任何人士遵守《公

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和根據該條例而制定的所有附屬法例，以及所有適用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法例和有關當局就訂租場地及/或訂租申請不時訂立的規定或規例。
(3)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署方」)保留接受或拒絕租用場地申請，以及取消或終止已獲覆實訂租之
權利。對於源於或涉及或因為前述理由而令署方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蒙受或招

致，或導致他人向署方及政府提出或確立任何及一切損失、申索、損害賠償、開支、收費、費
用、法律責任、要求、法律程序及訴訟，申請人須為此而向署方及政府作出彌償，並持續向
署方及政府作出十足和有效的彌償。

被標註  # 號的部份為必填部份。如申請人未能完整填寫這些部份，訂租申請或不會作進一步
考慮。覆實訂租後的任何更改都必須得到署方批准。如覆實訂租與原定的訂租申請存在重大
偏差，署方保留取消或终止已獲覆實訂租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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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由辦事處填寫) 

租用人號碼 ：________________ 

申請編號 ：________________ 

註：* 請在合適的空格內加 

申請人資料 # 

1. 申請人姓名 * 先生     女士       (中文) (英文) 

2. 申請人職位

3. 所代表團體   (中文) 

(英文) 
(訂租必須以香港註冊「公司」或「團體」名義申請) 

4. 團體地址
(恕不接納郵箱號碼)

5. 團體性質 * 商業 非商業 政府決策局／部門

6. 註冊方式 * 商業登記 按公司條例(第622章)登記  註冊學校

按社團條例(第151章)登記    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

其他   (慈善／註冊非牟利團體須附上有關證明文件) 

7. 聯絡人姓名 * 先生     女士  (中文) (英文) 
(若與上述第1項不同)

8. 聯絡電話號碼  (電話一)  (電話二) 

 (傳真)  (電郵) 

9. 通訊地址
(若與上述第4項不同)

10. 贊助機構／合辦機構 (如有)

節目細則 # 

活動詳情 (請提供主題、劇目、節目內容及藝人/講者姓名/創作團隊/製作團隊等。倘有非香港居民的藝人/講者，請註明國籍。如需要提供更多資料，請

另附紙張詳述。) 

1. 擬主辦節目之正式名稱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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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演出者／演出團體／參賽

隊伍名稱及國籍

3. 節目性質及內容

4. 最少節目場數  (上午)  (下午)  (晚上) 

5. 申請日期 (日期必須相連)   (第一選擇)           日數

次選／其他可選擇日期         (第二選擇)                                                       (第三選擇) 

(次選／其他可選擇日期是閣下合意的其他可供訂租檔期。為保障閣下的利益，請列明次選/其他可選擇訂租日期，以便出現申請人競逐檔期的情況時，

署方可因應閣下的要求作出安排。倘指定的檔期並非閣下訂租的先決條件，則閣下可考慮選定若干合意的訂租日期及/或指定月份/星期內的某些日期。

惟請注意，一旦署方接納閣下所選的訂租日期，隨後如有任何更改，將被視作新的訂租申請，而首次申請所繳交的定金，亦會被沒收。) 

6. 通訊語言選擇 * 中文 英文

7. 工作程序 日期 時間 

設備搭建

排練

表演

設備拆卸

(請確保於上午九時一分至午夜十二時正的租用時段內有足夠時間作設備搭建及拆卸之用。) 

8. 擬採用之座位排列形式 *  正面舞台  三面舞台  中央舞台  中央場地  擂台

9. 擬採用的入場安排 *

 公開予公眾人士  不公開予公眾人士

 設劃位  不設劃位

 收取入場費活動  免費入場活動  收取入場費活動及免費入場活動

免費入場活動擬採用的 (i) 座位總數量 及 (ii) 門票派發途徑 

(免費入場節目，指有關節目的所有入場觀眾均毋須支付任何款項，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作換取便可獲印發、分派或獲准使用該項節目的門票；收

取入場費節目則指非免費入場的節目。) 

10. 收費活動擬採用之座位

數量及票價

(如不同的表演場次有不同票

價，請提供各個票價相對的表

演日期及時間，如有需要請另

加附頁。)

(請注意，每場門票總數及贈

劵數量分別不能多於3 500張及

200張。)

票價分類 票價($)  x    數量 =  收入($) 

i) x = 

ii) x = 

iii) x = 

iv) x = 

贈券 不適用 x  = 不適用 

座位總數量/總收入 

11. 其他有助考慮此申請的資料

12. 申請「演藝租務通」網上付款服務 *     是                                                                          (電郵)     否

(網上付款是經繳費靈或信用卡的網上繳費服務，適用於獲批的訂租申請。如訂租申請獲批，我們會將網上付款服務密碼發送到此電郵地址。) 

定金總額 港幣 $  (每日港幣 $1,550 x  日) 



LCS 315 b (2023年3月版) 

 

其他資料(只供伊利沙伯體育館參考用) 

除本場地外，你有 沒有* 就上述活動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其他表演場地遞交主要設施的普通訂租申請？如有，請列明

有關場地的申請日期。 

 

 

(場地/日期)                                  (場地/日期)                                                                                           
 

為非牟利團體提供的特惠場租計劃   

如有興趣申請「為非牟利團體提供的特惠場租計劃」，請參閱有關申請指引及在空格內加： 

 

 我希望申請「伊利沙伯體育館為非牟利團體提供的特惠場租計劃」 

 我不會申請「伊利沙伯體育館為非牟利團體提供的特惠場租計劃」 

 

聲明 #  
 

本人作為申請人/申請團體授權代表謹此聲明：本人在提交此訂租申請前已細閱「訂租安排及指引」、「租用條件」及「租用條

款第一附表」(定金、租用費、服務費及特許權費用)。 

 

本人就此訂租申請所提交有關申請人/申請團體法律地位的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全屬最新、有效及存續的資料及文件；如有任

何更改，本人承諾提供相關的資料及文件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本人明白若本人就此訂租申請提供任何虛假資料及/或無效的文件，本人有可能會被檢控。 

 

本人明白本人/機構的成員、僱員、代理人及承辦商就此訂租申請或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向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人員提供任何利益，即屬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 

 

 

 

       

日期  申請人簽署  團體印鑑 
 

訂租查詢：(852) 2355 7282 (電話)；amstabk2@lcsd.gov.hk (電郵) 

 

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 

收集資料的目的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使用本表格上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a)辦理伊利沙伯體育館場地設施的訂租申請事宜； 

 (b)在一般情況下或發生緊急事故時聯絡申請人； 

(c)作統計及研究用途，但所得的統計數字或研究結果不會以識辨各有關的資料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分的形

式提供；以及 

(d)作法例規定、授權或准許的其他合法用途。 

 (2) 此申請的個人資料均由申請人自願提供。不過，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有關申請/要求可能會因而延遲審

批、不獲接納或不予受理。 

資料轉交 (3) 為作上文第一段所述的用途，你在此申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或會向政府決策局和部門，以及其他機構透露。 

查閱個人資料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條、第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此申請的個人資

料。 

查詢 

 

(5) 如欲查詢本申請的個人資料，包括要求查閱和更改資料，可以致電(852)2355 7281 或傳真(852)2364 7446 向經

理(體育館)市場推廣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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